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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统计局关于印发《六安市统计局统计执法
“双随机”抽查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六统〔2018〕9号

各县区统计局、开发区经贸科技局，局机关各科室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六安市统计局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六安市统计局

2018年 3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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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统计局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

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和省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

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实施意见》，进一步完善统计执法“双随

机”抽查制度，依据《安徽省统计局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“双随机”抽查，是指六安市统计局

在实施法律规定的统计执法检查时，采取随机方式抽取被检查对

象，随机方式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六安市统计局采用“双随机”抽查方

式，对重大国情国力普查、重大国家统计调查、国家常规统计调

查、部门统计调查、地方统计调查开展的统计执法检查。

第四条 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，在六安市统计局统一领

导下，坚持依法监管、公正高效、公开透明、协同推进的原则，

由六安市统计局法规科统一组织实施，有关职能科室（中心）配

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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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全国人口普查、全国经济普查、全国农业普查等重

大国情国力普查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工作细则由六安市普查领

导小组办公室确定。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、全国投入产出调查、

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资源清查等重大国家统计调查

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工作细则由项目组织实施单位确定。

第六条 国家常规统计调查、部门统计调查、地方统计调查

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为：

（一）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；

（二）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情况；

（三）调查对象依法建立并执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；

（四）调查对象依法为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情况；

（五）调查对象依法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情况；

（六）地方和部门执行遵守统计法情况；

（七）地方和部门履行法定统计职责情况；

（八）地方和部门执行国家统计政令和统计行政管理制度情

况。

第七条 六安市统计局结合工作实际，对重点领域、重点地

区，每年适时开展不少于 1次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。

第八条 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。全国人口普查、全国经济普

查、全国农业普查以所有普查对象为检查对象名录库。全国 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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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抽样调查、全国投入产出调查、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

（R&D）资源清查等重大国家统计调查以所有调查对象为检查对

象名录库。国家常规统计调查、部门统计调查、地方统计调查以

所有调查对象为检查对象名录库，其中“四上”单位名录库为重

点检查对象名录库。

第九条 建立统计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。全市统计执法检查

人员名录库由六安市统计执法骨干人才库全体成员组成，根据执

法检查工作需要和人员岗位变动，实行动态管理。

第十条 国家常规统计调查、地方统计调查按照下列程序进

行抽查：

（一）按照六安市统计局统一安排确定抽查的县区。

（二）以县区为抽查对象的，先随机抽取 2-3个乡镇（街道），

在每个乡镇（街道）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。

1.抽取乡镇（街道）的工作要在选定的县级统计机构进行。

在县级统计机构领导和统计法制机构负责人见证下，由六安市统

计执法检查组人员对县内所有乡镇（街道）进行排序，随机抽取

2-3个。

2.在每个抽中的乡镇（街道）各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。

在市级统计机构有关人员、县级统计机构负责人和乡镇（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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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人员见证下，对每个抽取乡镇（街道）内的所有调查对象进

行排序，随机抽取。

（三）以调查对象为抽查对象的，在选定的县区内，根据工

作需要，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。

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工作要在选定的县级统计机构进

行。在县级统计机构领导和统计法制机构负责人见证下，由六安

市统计执法检查组人员对县内所有调查对象进行排序，随机抽取。

第十一条 部门统计调查参照国家常规统计调查、地方统计

调查的抽查程序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抽取乡镇（街道），根据执法检查工作安排，既

可一次抽取，也可先抽取一个，待检查结束后再抽取下一个。当

出现不可抗力情况，不便于执法检查的，经法规科负责人批准后

可另行抽取。

第十三条 以县区为抽查对象的，首先对抽中的调查对象开

展执法检查，再依次对抽中的乡镇（街道）遵守执行统计法、履

行法定统计职责、执行国家统计政令和统计行政管理制度情况进

行执法检查。以调查对象为抽查对象的，只对调查对象遵守统计

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。

第十四条 统计执法人员按照下列程序随机抽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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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由六安市统计局法规科按照相关规定提出执法检查组

组长和成员人数报六安市统计局领导审定。

（二）依据抽查专业从六安市统计执法骨干人才库中选取符

合专业要求且与检查地区和部门无利害关系的执法人员。

（三）对符合要求的执法人员进行排序，然后按照随机原则

抽取检查组成员。

第十五条 对每一专业以县区为抽查对象、以调查对象为抽

查对象的，2年内对抽查对象已检查过的专业不再重复抽查。但

被举报或发现有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除外。

第十六条 “双随机”抽查的现场检查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 六安市统计局执法检查原则上采取“双随机”抽

查方式进行。对存在数据异常、配合程度不高、有重大统计违法

嫌疑的调查对象，经六安市统计局批准，可直接进行执法检查。

第十八条 市统计局依照“双随机”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及时

通报抽查结果。

第十九条 对“双随机”抽查中发现的统计违纪违法行为，

严格依照有关规定立案查处。

第二十条 六安市统计局各专业开展的数据质量检查工作参

照本办法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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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六安市统计局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

行。《六安市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暂行办法》（六统〔2016〕

27号）同时废止。


